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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关于在公共资源招标投标项目中取消
相关资质等原件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为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公共资源进场交易项目招标、投标程序和服务流程，减轻企业负担，提高办事效率，经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研究决定，改进评标（评审）办法，试行取消公共资源招标投标项目相关资质等原件，不断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建立完善的公共资源招标投标信用体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2018年1月1日起，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住建、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项目，取消在招标文件评标（评审）办法中，需投标人提供相关资质、业绩等原件的要求，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应在编制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时取消相应条款。
二、落实公共资源招标投标事前信用承诺制度。在进行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活动之前，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等市场主体以及评标专家，以规范格式向社会作出公开承诺，如有违法失信行为将自愿接受约束和惩戒。信用承诺将纳入承诺对象的招投标信用记录，接受社会监督。
三、增加公告公示内容，加大社会监督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各综合监管部门和行业监管部门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对伪造资质、业绩等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等违法违规行为要从严从快处理，维护我市公共资源交易公平竞争的环境。
取消资质等原件后，请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要及时发现和解决公共资源招标投标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如有重大问题尽快向我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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